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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大學校徽使用管理辦法 

111.07.07 第 100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中原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維護本校校徽與本校形象之權益，特訂定中原大學

校徽使用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使用本校校徽者，應經本校授權同意。未經授權而擅自使用者，本校得依相關法

令規定禁止其使用，並依法追究相關責任。 

第 三 條 使用本校校徽應遵守申請使用之目的、呈現方式，欲變更使用目的、呈現方式，

應再次提出申請。不得與申請使用目的、呈現方式有所不同。 

第 四 條 校徽使用申請人，不得再授權或轉讓他人使用。 

第 五 條 校徽使用申請人，不得將本校校徽變形使用或變換顏色處理，如需特殊處理，應

於使用呈現說明方式敘述之。 

第 六 條 本校校徽圖形組合樣式： 

 

第 七 條 本校校徽使用申請程序： 

一、 校內單位用於文書製作或公務用品，毋庸申請。 

二、 校內單位使用於不涉及商業行為之學生活動、教學研究、公益活動、校際活

動、校外教學、學術交流時，得視需要提出申請（附表一），由秘書室審查。 

三、 涉及商業活動之申請者或委託廠商製作商品者，應檢附使用申請表與使用切

結書向本校提出申請（附表一與附表二），由秘書室審查。申請應詳實填寫

製作商品之數量，且應聲明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法律權利之情事。

授權期間如有不法情事造成本校形象或權益受損，本校得依法追究相關責

任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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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中原大學校徽使用申請表 

□ 本人已詳閱中原大學校徽使用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資料 
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欲申請圖形樣式：□ a. □ b. □ c. □ d. 

使用期間 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

使用目的 

涉及商業用途：是  否 

說明： 

呈現方式 
（請附相關說明與示意圖） 

 

申請單位主管/ 

負責人簽名 

 

（以下由秘書室填寫） 

 

審核說明 

 

審核結果 □ 通過    □ 不通過 

本申請表經審核通過後，以同意辦理之業務或活動為限，不得擅自移作他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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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中原大學校徽使用切結書 
 
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保證此次為中原大學製作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產品，數量：                

均為本公司／本人所生產，用途符合申請目的，且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法律權利之情

事；如有利用到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形，亦已取得權利人之授權及再授權予中原大學利用之權

利。 

此致 

 

中原大學 

 

立書人：蓋公司大小章 

（發票章或店章及負責人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日 期 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